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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與產業的能源與碳管理 

黃英傑* 

 

摘  要 

我國近十年來，在「節能」方面，經過政府與民間企業的努力，不管是在法

規層次上或執行層次上，均有長足的進步，而且也使我國主要產業建立了良好基礎

的節約能源工作。不過，由設備 /設施硬體層面的改善，雖可得到立即性的節能效

果，但卻不一定能產生長久的效益。應用節能技術與設備僅是改善能源效率眾多方

法之一，產業界大多數能源效率的達成，應當是藉由設施的能源管理，系統化的管

理及行為改善才是現今提升能源效率的核心工作。能源管理系統標準正可以提供組

織在既有的管理系統中，一個整合能源效率的方法。  

對應國際趨勢，推動「低碳施政」已為世界上主要國家的政策主軸，產業界

在這一波碳的浪潮中，不外乎可以碳揭露、碳中和、及永續發展這三個主軸來作為

碳管理的短、中、長期目標。碳揭露是在整體碳管理中最基本的一環，組織型的溫

室氣體盤查尤其是最基礎的工作，除了可以瞭解本身的排放基線之外，更可作為後

續計算產品碳足跡或更進一步減量、中和的基礎數據。同時，碳的議題已不再只限

於直接衝擊，還包含間接衝擊，對產業而言，更要延伸至整個供應鏈所產生的衝擊

效應。  

「能源」與「碳」的議題只是在產業現階段面臨永續發展議題中，較為迫切

與受到較大重視的課題，從企業風險的角度著手，合理化的將「能源」與「碳」的

課題與其他的管理作業整合後，重新檢討整合各項因應措施與管理制度，以確切的

融入企業的經營中，而提昇整體效率，才是產業界面對能源與碳風潮最正確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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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當世界各國開始要求產品必須揭露碳排放資訊時，您準備好了嗎？」、「當客戶要求公司做溫室氣體排放盤查時，您的能力建立了嗎？」、「當 "節能減碳愛地球" 不再只是口號時，您開始行動了嗎？」，從這幾個簡單的問題上，明顯可以看出，能源與碳（溫室氣體）的議題，已是一股新興的環保浪潮，而且還將主導產業的永續發展，逃避或敷衍都不如積極面對與妥善管理。 環境問題最早正式躍上國際舞台，可追溯至 1972 年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它促使工業化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得以齊聚一堂，並共同發表「人類宣言」，各國始重視「環境權」，先進國家並成立環境主管機關。到了
1983 年聯合國第 38 屆大會，通過成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針對 2000 年乃至以後年代，提出落實永續發展的長期環境對策。而 1992 年的地球高峰會議以及 1997 年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京都會議代表了二十世紀末政府及民眾環保意識之大覺醒，一般大眾受到不斷湧出的環保資訊而關心了臭氣層破壞、溫室效應、生物滅種、資源耗竭等問題，但是卻面臨了不知如何行動的困擾，於是「think 

globally，act locally」的口號及其落實漸受重視。至 2002 年的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
(WSSD)，永續消費的理念成為主要議題，民眾逐漸瞭解到在關注全球環保問題時，可以個人消費手段造成企業界對這些問題的具體因應。企業面對這方面持續的壓力，如何不斷開發、生產、行銷對環境「友善」的產品，並加強綠色競爭力，將成為生存與「永續發展」的契機。因此，在產業環保與產品環保的趨勢下，從風險管理的角度來看待能源與溫室氣體，將是產業是否永續的重要性指標。 

二、產業環保與產品環保 近十年來，面臨全球化的快速變動下，各式各樣與企業競爭力相關的議題，均無可避免地將「環保」相關要件，帶入了一個全新的境界，例如： 

1. 1994 年起，世界貿易組織（WTO）持續關注的「全球性貿易與環保議題」，不但引發了與環保議題相關技術性貿易障礙的疑慮，更啟發了企業環保商機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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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96 年起，國際標準組織之 ISO 14000 系列標準正式的將企業環保工作予以制度化和文件化，使產業界有明確的標準以供依循和落實。  

3. 1996 年 WTO 的「貿易與環保委員會」新加坡協議中，確定了環保訴求的「技術性貿易障礙」時各國的自主原則及公開與透明化要件；隨著貿易與環保爭端的增加，先進國家的產業界已逐漸發覺環保成效與相關形象所創造的商機，而大力推展「企業環保」運動以爭取競爭優勢。  

4. 1997 年的「京都議定書」，達成歷史性的決議與共識，確認已開發國家應對其過去的溫室氣體排放負責，且允許國家或經濟體間共同合作減量以有效抑制溫室效應的惡化，將全球環保議題帶入了公約及合作的體系。  

5. 1998 年起，企業環境報告書的發行、國際銀行將企業環保成效納入貸款審核要件、保險業界開始仔細評估企業環保之風險等等，顯示「企業環保商機化」時代已經來臨。  然而，2006 年 7 月起，歐盟開始實施的一連串環保指令（WEEE / RoHS / ErP），其衍生出回收再利用、有害物質限/禁用、產品環境化設計、產品生命週期評估等諸多議題，正引領著企業延伸自身產品的責任（Extended Product Responsibility, 

EPR），顯示出以「組織」評估為主的產業環保，已開始擴展到以環境風險為考量的整合性產品政策（Integrated Product Policy, IPP），亦即產品環保。 以電子業為例，綠色和平組織（Green Peace）在 2006 年 9 月所發布的綠色電子評比（Greener Electronics Guide），無疑為電子產業及其供應鏈體系投下一顆震撼彈，其後，綠色和平組織以大約每 3~6 月的間隔，持續地發布新的評比結果，從
2006 年 9 月的第一版，到最新版已是第十六版（2010 年 10 月發布），企圖從消費者的壓力「迫使」產品製造者生產更為綠色的產品。事實上，由其作為評比的幾項指標，不難看出所謂「環保」議題的隨時勢之變更，2006 年的第一版，八項評比指標主要係針對化學物質、電子廢棄物、回收等議題，但 2008 年 6 月的第八版，首度加入了溫室氣體、碳足跡揭露、能源效率等項評比指標。以我國的 Acer 而言，該次評比即因溫室氣體等項目的得分過低，而落後於其主要的競爭對手 D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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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源管理（Management System for Energy, MSE）

與能源管理系統標準（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EnMS） 民國 98 年 7 月修正公布的「能源管理法」第 11 條：能源用戶使用能源達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數量者，應依其能源使用量級距，自置或委託一定名額之技師或合格能源管理人員負責執行第 8 條、第 9 條及........。其中可以發現「能源管理人員」這個名詞，那麼「能源管理」與一般常朗朗上口的「節能」是否一樣？ 「節能減碳」無疑是近來最熱門的口號之一，「節能」即是節約能源，通常的認知應該就是能源的減少使用，然而，「能源管理」又是什麼？兩者之間有何差異？事實上，節能可被定義為：「減少能源使用之實務性工作，可藉由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或降低能源服務消耗量而達成節能目標」；而能源管理則是：「以系統化的管理模式，達成能源績效、能源效率及節約能源持續改善之目的」。 我國在近十年來，在「節能」方面，經過政府與民間企業的努力，不管是在法規層次上或執行層次上，均有長足的進步，而且也使我國主要產業建立了良好基礎的節約能源工作。「節能」不外乎開源與節流兩大主軸，對產業界來說，最有效的開源是廢熱/餘熱的利用；至於節流，較常用的方式就是透過提高能源轉換效率的方法，改善利用方式。以用電設備為例，通常可依用電功能別將廠內設備/設施劃分為九大系統：電力系統、動力系統、電熱系統、空調系統、照明系統、空氣壓縮系統、排水系統、消防系統、辦公室設備，然後依其個別用電特性，由能量轉換效率、使用效率、及保養狀態等三方面著手，擬定節電措施，並視需求進行設備/設施更新，更進一步則可建置電力負載控制管理系統，監控電力與計量，分析電力消耗情形以便進行改善。 不過，由設備/設施這種硬體層面的改善，雖可得到立即性的節能效果，但卻不一定能產生長久的效益。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能源環境管理中心（Georgia Tech 

Energy and Environment Management Center）的一項調查指出，節能規劃應考量的三個重點： 

1.一般節能技術僅關注整體能源系統中局部因素：改善局部設施不一定在現有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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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局部收益不等於整體收益：要先有較大投入，才有較大產出，關注設備 /設施等硬體，缺乏對管理的核心（所有人）的關注，無法形成企業共同的能源控制與節省的意識和行為模式及習慣，無法形成良好的企業文化。  

3.改善效果需能持久：當工程師給企業的建議產生顯著的能源節約 15~30%時，產生節約運作上的行為變化開始消失。大多數公司在 5 年後將又面臨同樣的能源問題。   由此可見，應用節能技術與設備僅是改善能源效率眾多方法之一，產業界大多數能源效率的達成，應當是藉由設施的能源管理，而非由新型技術的設置所獲致的，系統化的管理及行為改善才是現今提升能源效率的核心工作。於 2006 年至 2010 年擔任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執行秘書的 Mr. Yvo de Boer 提到「Energy 

Efficiency is the most promising means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es in the short term.（短期間，能源效率是減少温室氣體的最有效方法）」。而「能源管理系統（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EnMS）標準」正可以提供組織在既有的工業或商業管理系統中，一個整合能源效率的方法。 同時，對產業界而言，若能以「風險」的角度來看待能源的議題，就可發現其重要性遠大於表面的節能問題。這就如同水的回收再利用一樣，台灣的水價約為每公噸水 11 元，所以許多工廠在投資水的回收再利用設備時，常持的論點就是：水 1公噸才 11 元，而投資這個回收再利用設備，假如最後回收水的成本是 15 元，那就完全不划算，因此就不要做回收再利用了。殊不知，每公噸水的成本以 11 元計算，可說是只有家庭用戶才可以那樣算的，因為家戶用完水後，幾乎就是直接排放，不需負擔後續可能的污水處理問題，所以水價就等於其用水的成本，但工廠就不同了。工廠多用 1 公噸水，很自然的就會多 1 公噸的廢水，這就會多增加廢水處理與污泥處理的成本。再者，廢水量一旦超過法規的排放量，就必須有設置排放口、排放管制、專責人員/單位等等行政上的成本，而若廢水處理設施偶有異常，則又必須面對可能造成的環境污染、抗爭、或罰單等等風險的成本。因此，就工廠而言，從風險管理的角度來計算 1 公噸水的成本，或許 1 公噸水 40 元都算是一個合理的數字，這時候若回收水的成本是 15 元，那當然回收是划算的。能源問題也正與前述所舉的水



264 企業與產業的能源與碳管理企業與產業的能源與碳管理企業與產業的能源與碳管理企業與產業的能源與碳管理  回收例子有異曲同工之處，若只單純考量節能所帶來的經濟效益，而無法從風險管理的角度，由策略面著手正視能源管理的問題，則難免有見樹不見林之處。 根據英國標準協會（BSI）的一項調查，當今每 5 家公司行號中就有 4 家將能源管理評比為「重要」或「非常重要」的項目，且預期未來兩年能源管理會愈來愈受到重視，成為更多企業董事會層次的議題。由於英國政府的碳減量承諾政策（Carbon Reduction Commitment, CRC，現稱為 CRC 能源效率計畫〔CRC Energy 

Efficiency Scheme〕）規定從 2010 年 4 月起，開始實施對碳排放量的強制性上限，包括未遵守的罰款規定，能源效率已成為企業再也不能忽視的問題。碳減量承諾政策的各項要求會隨著時間愈來愈嚴格，因此一次性的改善行動是不夠的。從調查中發現的結果以及即將實施的碳減量承諾政策各項要求，與 EN 16001 能源管理系統標準不謀而合。能源管理系統標準能讓組織改善能源效率、大幅降低溫室氣體排放，並減少能源成本。此外，組織愈來愈需要制度化的方法來掌握和負責能源效率改善的相關事務，而 EN 16001 也能透過能源管理系統的建立來滿足這個需求。 

EN 16001 即為歐盟於 2009 年所發布的能源管理系統標準（EN 16001:2009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s -- Requirements with guidance for use），它提供了組織架構，且能夠作為能源效率持續改善的基礎，EN 16001 標準的設計目的是補充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標準，但相較於 ISO 14001，EN 16001 將焦點更集中於能源的各個面向。其實就能源管理系統標準而言，EN 16001 並非第一個標準，美國早在
2000 年就已發布能源管理標準（ANSI/MSE 2000），丹麥則於 2001 年發布能源管理標準（DS 2403:2001、DS/INF 136:2001），而後各國發布的能源管理標準則如雨後春筍地冒出，包括瑞典（SS 627750:2003）、荷蘭（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Specification with Guidance for Use, June 2004）、愛爾蘭（I.S. 393:2005）、西班牙（UNE 216301:2007）、韓國（KS A 4000:2007）、南非（SANS 879:2009）、.....等等；中國也於 2009 年 3 月正式發布 GB/T 23331:2009 國家技術性標準（能源管理體系—要求）。而歐盟 EN 16001 標準的推動，則始於 2006 年 4 月所發布用以取代
93/76/EEC 指令的 2006/32/EC 能源終端使用效率與能源服務指令，在整合了包括
DS 2403:2001、SS 627750:2003、I.S. 393:2005、UNE 216301:2007 等歐盟國家的標準後，於 2009 年 9 月正式發布，作為歐盟主要的能源管理系統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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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ization, ISO）6 年秘書長（Secretary-General, 2003.03~2008.12）的 Mr. Alan 

Bryden，提及 ISO 在制定能源管理系統國際標準時，考量到：「在迫切減少温室氣排放、高油價以減少消耗待盡石化燃料的使用、亟需推廣能源效率及使用再生能源的環境下，發展出此國際標準，此標準建構在良好的實質基礎及現存區域或國家相關標準」。於此同時，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也認識到工業界亟需建立應對氣候變遷的作法，以及對存在的各國能源管理標準進行統整的工作，因此，UNIDO在 2007 年 3 月向 ISO 提出共同合作制定能源管理標準相關工作的構想後，ISO 即在
2008 年 2 月成立一個新的專案委員會 ISO/PC 242（現已改為 ISO/TC 242 技術委員會），對訂定國際性的能源管理標準進行研議，希望在國際間建立一個協調且一致性的規範，取得制定能源管理國際標準的共識。ISO/TC 242 於 2011 年 1 月發表了能源管理系統國際標準最終草案版（ISO/FDIS 50001），開始進行會員國之諮詢作業，原本預訂於 2011 年 8 月發布為正式版國際標準，但在強烈的需求下，提早於
2011 年 6 月 9 日發布為正式版（ISO 50001:2011,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s -- 

Requirements with guidance for use）。ISO 50001 之目的為協助企業建立改善能源績效的系統，包含能源效率、使用與消耗。並評估優先採用之節能技術，以提升整體供應鏈之效率；ISO 50001 要求適用於能源使用與消耗，包括量測、紀錄、報告、設備最佳之設計與採購、改善能源績效之系統與流程，可與其他管理系統整合，尤其是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與 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標準，並可適用於任何組織。ISO 50001 中特別提及有效的能源管理與實施，不只建立在各階層的努力，更需要有高層領導者的參與。因此，領導者必須擬定完善的能源管理制度及政策，並指派適當的管理代表溝通其規範與重要性，制訂方法確保能源管理系統運作之有效性，同時建立適當的目標與績效指標，衡量實施的結果，並需定期向高層管理人報告能源績效及系統效益。圖 1～圖 3 分別是歐盟 EN 16001:2009、中國 GB/T 

23331:2009、及 ISO 50001:2011 的 P-D-C-A（Plan-Do-Check-Act）運行循環，可以從其中瞭解各個標準間的差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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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圖圖圖 1  歐盟歐盟歐盟歐盟 EN 16001:2009 運行模式運行模式運行模式運行模式 

 

 

 

 

 

 

 

 

 圖圖圖圖 2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 GB/T 23331:2009 運行模式運行模式運行模式運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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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圖圖圖 3  ISO 50001:2011 運行模式運行模式運行模式運行模式 能源管理系統標準（如：ISO 50001、EN 16001）主要是能夠作為能源效率持續改善的基礎，依據標準之要求執行，便能在組織的文化中落實能源效率，尋求持續改善的動力。標準中提供了相關準則與方法，可據以建立組織內部管理機制，提供組織一個必要程序的架構，讓組織能有所依循的方式，在不影響現有運作下，提昇自身的能源使用效率，使其能源績效提升到最佳狀態，並與組織運作之策略和目標密切配合，同時，也讓組織能夠管理這個過程，並有效控制相關事務，經由能源使用及成本的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減量，進而達到永續經營與環境友善的目標。 以國內而言，早期多數工廠針對耗能設備的選用、試車、運轉、維護等制度面的管理，有導入節約能源的考量面者相當貧乏，而多數建廠計畫，因於建廠時未導入「節能始於規劃設計」觀念，導致設備運轉使用後之耗能或效率不彰問題，因而後續在設備設施面上乃存在著很大的改善空間，但同時也造成了必須投入較大的成本與人力。推動能源管理系統標準之目的就是讓各類型的組織建立必要的制度和程序，基於持續改善，運用 P-D-C-A的方法，鑑別出兼容性以及整體性提升能源效率的機會，以了解本身內部能源使用現況、相關法規要求及能源基線，進一步設定組



268 企業與產業的能源與碳管理企業與產業的能源與碳管理企業與產業的能源與碳管理企業與產業的能源與碳管理  織的能源績效指標及短中長期改善目標，以提高其能源績效─包括能源效率、能源使用、能源消耗以及能源強度。因此不論是何種規模的企業，都能從能源管理系統的建立中獲益，尤其是對於中小企業，實行能源管理系統等於是向客戶發出強烈的訊息，而且這是對環境負起更大責任的關鍵第一步。政府未來勢必要對更多組織和更多產業部門做出溫室氣體排放的限制，才能達到全國溫室氣體減量目標。透過能源管理系統標準的執行，產業界便能在法令規定之前了解並開始管理其能源與溫室氣體排放的相關問題。 雖然在面對一些新的國際標準、規範或制度時，受限於國際政治現實，我國幾乎都無法參與協商或制定的啟始過程，但多數能在第一時間做出立即性的反應，顯見我國在高度競爭環境中所保有的敏感性。以能源管理系統標準為例，現在只要在網路上一搜尋，立即可以找出包括觀念導入、教育訓練、輔導建置、案例分析等等許多的訊息，其中更不乏政府單位所提供的資源，包括研討會、輔導、及宣導推動等工作。同時，也可發現產業界在面對此波國際趨勢下所展現的積極度，例如中聯資源公司於 2010 年 7 月發布新聞指出，該公司已通過 EN 16001 能源管理系統標準驗證，接著又在 2010 年 9 月通過 ISO/DIS 50001（國際標準草案版）的驗證；友達光電也於 2011 年 3 月發布新聞指出，位於中部科學園區的 8.5 代廠通過 ISO/DIS 

50001 的驗證。而在 ISO 50001 於 2011 年 6 月 15 日發布正式版後，友達光電蘇州廠即在 2011 年 6 月 17 日通過 ISO 50001 國際標準正式版驗證；台達電子東莞廠區也於 2011 年 7 月通過 ISO 50001 國際標準正式版驗證。由這些標竿企業與國際性大廠起的帶頭作用，將可看出能源管理系統確實已開始造成一股浪潮，後續值得產業界投入更多的關注與努力。 

四、碳管理 在國內，不管是產業界或一般民眾，近年來對全球暖化、溫室氣體排放、節能減碳等等名詞均耳熟能詳，原因是除了各類型媒體不時的大肆報導外，政府各部門也無不積極的推動。對應國際趨勢，推動「低碳施政」已為世界上主要國家的政策主軸，國際間對於 2050 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半之目標所擬訂的對策中，首要是發



工業污染防治工業污染防治工業污染防治工業污染防治   第第第第 117 期期期期(July 2011) 269 展能源科技與產業，並從改變能源的供應與使用方面著手節能減碳。我國亦不例外，政府訂定永續能源政策綱領及節能減碳行動方案、綠能源產業旭升方案、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等，均將低碳能源科技之研發與推廣列成我國低碳施政之重點。對產業界而言，開發或發展能源固然力有未逮，但確實做好能源管理卻是份內之事，前述已提及之能源管理系統標準，則是產業可資努力之處。而能源管理的另一個面向，就是所謂的碳管理。 碳管理中所謂的碳，並非單指二氧化碳，而是所謂的溫室效應氣體，或簡稱溫室氣體。京都議定書所規範的溫室氣體包含了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及六氟化硫(SF6)，而若廣泛地包含一切會造成溫室效應導致氣候變遷、全球暖化加速的氣體，則尚有氫氟醚類
(HFEs)、蒙特婁議定書管制物質(CFCs, HFCs, Halon)、全氟聚醚(PFPEs)、及一些特定的碳氫化合物(如：二甲醚、二氯甲烷、氯甲烷)等。其實針對這溫室氣體的含括種類範疇，常造成執行溫室氣體排放計算許多的困擾。以 ISO 14064-1:2006

[12]
  組織型溫室氣體盤查國際標準而言，溫室氣體的定義即是依循京都議定書所管制的六大類；而若以 BSI PAS 2050:2008

[13]
 與 ISO/CD.2 14067-1

[14]的產品碳足跡標準而言，溫室氣體是泛指一切會造成溫室效應的氣體，因此除了京都議定書所管制的六大類之外，還應包括前述所提及的氫氟醚類、蒙特婁議定書管制物質等。而這也使得產業界在面對不同的執行標的時，常有無所適從之感。 除了對「碳」的定義在不同的標準/規範中有不同的範疇外，碳管理這個議題大概也是目前最多專有名詞的一個議題，例如：碳揭露、碳盤查、碳足跡、碳中和、碳交易、碳捕集及封存、清潔發展機制、二氧化碳當量、已驗證減量額度、先期行動、排放額度、自願減量、.....等等，環保署還特地出版了一份「溫室氣體專用名詞手冊（99 年 7 月）」，可見過多的名詞堆砌，將愈造成障礙，使得有意踏入的產業裹足不前。不過，雖然專有名詞眾多，內容複雜多樣，但歸納起來，產業界在這一波碳的浪潮中，不外乎可以碳揭露、碳中和、及永續發展這三個主軸來作為碳管理的短、中、長期目標，如圖 4 所示。 



270 企業與產業的能源與碳管理企業與產業的能源與碳管理企業與產業的能源與碳管理企業與產業的能源與碳管理  

圖圖圖圖 4        產業碳管理三部曲產業碳管理三部曲產業碳管理三部曲產業碳管理三部曲（（（（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林俊男林俊男林俊男林俊男，，，，DNV-Taiwan，，，，2010）））） 碳揭露是在整體碳管理中最基本的一環，組織型的溫室氣體盤查尤其是最基礎的工作。目前國內執行的組織型的溫室氣體盤查，依據的是 ISO 14064-1:2006 的國際標準，除了可以瞭解本身的排放基線之外，更可作為後續計算產品碳足跡或更進一步減量、中和的基礎數據。因為碳交易/碳權已成為未來的一個新興商品。根據世界銀行 2007 年報，2006 年全球碳交易規模已達到 300 億美元，相較於 2005 年的 100億美元，成長了兩倍，顯示碳交易市場正在快速成長中。在 2005 年，日本是全球最大的碳權買主，在 2006 年英國急起直追，購買碳權占有市場交易額度的 50%，目前中國則是國際碳權主要銷售國家，銷售額度佔市場交易總額達 61%。 

IBM 商業價值研究院（IBM Institute for Business Value）2008 年出版的「精通碳管理 - 平衡可權衡因素，優化供應鏈管理效率」報告中，明確指出：「據估計，每排放一噸二氧化碳帶來的經濟破壞約為 85 美元，所以，限制溫室氣體排放和實行“有價”排放政策變得很有必要。事實上，在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 ETS) 之下，一些行業已經實行了這樣的措施。類似計畫在美國各州和全球其他主要工業經濟體也正在推出。隨後的發展趨勢是，公司將為排放的二氧化碳付費。可以肯定的是，這



工業污染防治工業污染防治工業污染防治工業污染防治   第第第第 117 期期期期(July 2011) 271 將促使公司改變其供應鏈運作方式。上個世紀的普遍做法－例如長途空運、小批量、準時制(just in-time) 概念以及在環保標準要求較低的國家進行能源密集型生產等，將在經濟和政治上被否定，減少供應鏈的碳足跡將成為公司的一項不能迴避的義務。公司的選擇或許是採取拖延策略，或許是迎接氣候變化的挑戰，將其作為重組供應鏈以實現經濟和環境收益的一個契機。現在就採取行動的公司會獲得那些等待法律規範的公司無法獲得的好處。這些好處包括不斷增長的“良知消費者”(ethical 

consumer)、市場的“認知份額”(mindshare)、吸引和留住頂尖人才以及更加可持續的總體增長。公司的目標是充分考慮四個主要因素或“權衡”(trade-off)因素，即成本、服務、質量和碳排放，從而優化供鏈產品、流程、資訊及現金流。我們必須強調，供應鏈不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動。但是隨著碳排放作為一個新增的原則，傳統做法的經濟效果將會改變，對供應鏈的優化將會變得更加複雜」。 由此可見，碳的議題已不再只限於直接衝擊(scope 1)，還包含間接衝擊(scope 

2)，對產業而言，更要延伸至整個供應鏈(scope 3)所產生的衝擊效應，產業界必須正視這個可能造成新的產業革命的議題，訂定公司的碳管理策略與實施準則，以發展及推行碳減量政策，持續性改善計畫及目標達成時間表，展開化危機為商機之具體行動。 政府在這一波碳風潮中，正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國內中小企業眾多，雖然在追求國際脈動之條件上具有進取的精神與落實方法，但是在面臨新一波需要整合各種技術及策略的趨勢時，仍有賴於政府單位進行有系統的規劃與輔導。因此，政府各單位在節能減碳的多項輔導與諮詢的資源，產業界自也不應錯過，積極尋求外部資源的協助，也是產業能在這一波碳風潮中脫穎而出的關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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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能源」與「碳」的議題只是在產業現階段面臨永續發展議題中，較為迫切與受到較大重視的課題，在可預見的未來，包括「水」與「化學物質」等，均可能如同現今的「能源」與「碳」一般，受到廣泛的注意，因此，產業界若還是以「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方式來處理「能源」與「碳」的課題，難免在未來面臨更多的課題時，更加的手忙腳亂。從企業風險的角度著手，合理化的將「能源」與「碳」的課題與其他的管理作業整合後，重新檢討整合各項因應措施與管理制度，以確切的融入企業的經營中，而提昇整體效率，才是產業界面對這一波能源與碳風潮最正確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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